
 附件1
深圳市2017年重大项目申报条件

	行业分类
	包含领域
	总投资（亿元）

	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
	生物、新材料、文化创意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互联网、新能源、节能环保
	1

	
	生命健康、海洋、航空航天、机器人、可穿戴设备、智能装备等
	1

	先进制造业和优势传统产业
	汽车零部件、汽车电子、装备制造、精细化工、电子信息产品制造

	2

	
	汽车整车制造、专用车及特种车整车、船舶制造
	15

	
	黄金珠宝、钟表、服装、眼镜、家具等
	1

	现代服务业
	旅游、商贸会展、现代物流业
	3

	
	现代金融、软件和信息服务业、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
	5

	
	专业服务业、总部经济
	5

	创新能力建设
	重大科技基础设施：国家实验室、国家基因库、综合细胞库、数字化平台、未来网络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
	1

	
	创新载体：基础研究机构、创新中心、研究所、工程实验室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、跨国公司、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等
	1

	
	成果转化平台：孵化平台、产业技术创新联盟、技术转移转化产业园、军民融合创新研究院等
	1

	
	创新技术（适用于中小微企业）：5G通信、基因技术、细胞治疗、高端材料、人工智能、3D打印技术、激光微纳技术、VR技术等前沿技术开发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、“登峰计划”项目、颠覆性技术创新等
	0.5

	
	创新能力建设配套服务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、科技中介机构等
	0.5

	社会民生
	医院、学校、保障性住房
	1

	
	文化、体育、科研
	1

	
	民政、气象等
	1

	
	信息化工程：宽带改造、宽带网络及管道、光缆、基站建设、WLAN建设等应用基础设施建设
	2

	城市更新
	符合《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》和《深圳市城市更新办法实施细则》有关规定，且已列入深圳市城市更新单元计划并完成实施主体确认、拟拆除重建用地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城市更新建设项目。
	20

	轨道交通
	国家铁路、城际和城市轨道交通
	15

	
	综合交通枢纽及配套
	10

	
	中运量轨道交通系统（现代有轨电车等）
	10

	道路机场港口
	新建、改扩建机场，万吨级集装箱专用码头、年吞吐量200万吨的散货码头、年旅客通过能力500万人次以上的客运码头，通行10万吨级以上船只的新建航道及航道整治
	5

	
	城市高快速路网、干线性主干道、国道、省道等改造，重要过境口岸、全市性综合交通枢纽场站，跨境、跨区域和城市的重要桥梁及隧道工程
	4

	城市安全环境资源
	公共安全工程项目
	1

	
	电力、石油、天然气
	8

	
	输变电建设工程和电网改造
	5

	
	废物再利用和资源化项目
	3

	
	干流河道防洪标准为100年以上的主要河流整治
	3

	
	处理能力10万吨/日以上污水处理厂及其配套管网、总长度15公里以上的截污、排水管网
	3

	
	库容在1000万立方米以上的水库、供水能力10万立方米/日的水厂、供水规模30万立方米/日的引水工程
	3

	
	可再生能源利用和开发（风能、太阳能、水能、生物质能、海洋能等非化石能源）
	1

	
	垃圾处理项目、公园园林工程项目、海绵城市项目、综合管廊项目
	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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